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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
教字〔2023〕30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“科学与
社会”研讨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院、系：

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校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提升

本科生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的教学效果，完善课程教学管理，

特制定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在执行中若有意见或建

议，请向教务处反馈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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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“科学与社会”
研讨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是我校本科生校定通修课程，立足我

校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任务，着力培育学生的“科学家精神”，

注重家国情怀、社会责任、文化自信、科技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引

领和价值引导，为做好课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课程主要教学内容

（一）主题报告

为拓展学生的科技前沿知识，增强科学兴趣，培养学生的科

学精神、创新意识，激发学生肩负起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的责任

感和使命感。在本科生入学后第一学年，学校邀请知名科学家或

科技行业的企业家在相关科技领域，就前沿科学发展趋势和科技

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深远影响等方面做主旨演讲，阐述人类

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，并分

享其科学探索历程或人生感悟。

（二）小班研讨

小班研讨总计 20 学时、1 学分，在第一学年内实施。通过导

师指导下的小班课程讨论和专题调研，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

维、科技写作、独立思考、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。导师全面负

责小班研讨的教学活动，指导学生选题、查阅文献、开展研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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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写报告，组织答辩等；帮助学生提升科学素养、增加社会责任

感、明确学习目的、提升学习兴趣。

（三）学业规划和指导

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言传身教作用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

导，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，学校在本科生书院实施学生导

师制度。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的导师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内担任

书院导师，与学生保持沟通联系，成为学生学业上的咨询者、成

长中的引导者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。导师可根据个人特点和专

业特长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，在学科发展、专业选择等方面

答疑解惑，传授科学的学习方法;导师可邀请学生参观导师所在

的实验室、参与导师团队的一些科研活动，发挥导师所在团队的

青年学者或研究生的“传帮带”作用，让学生接触到科学前沿，

感受到科学魅力，使学生在浓郁的研究氛围中得到熏陶；导师与

学生班主任等学工干部配合，跟踪学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情

况，对个别有困难的学生加以引导和帮助，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

疏导，为学生排除发展道路上的困难，助力学生学业发展。

二、导师选聘与工作要求

（一）导师选聘

导师由各院系选聘，教务处审核，具体选聘要求：

1.热爱教育事业，能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思想端正，品

德高尚，责任心强；

2.了解本科生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的教学要求，乐于承担

该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关心学生的成长与进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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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，或具备相应的学术水平；

4.具备教育教学经验和教学资质；

5.具有良好的科技写作和沟通能力。

6.承担过本课程教学任务而未达到授课要求的教师，3 年内

不能参与选聘。

（二）选聘名额

按 10 名左右学生选聘一位导师, 若本院、系师资不足，可

从校内其他单位选聘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

1.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，重视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

引导，着力培育学生的“科学家精神”，强化家国情怀、社会责

任和文化自信。

2.充分发挥导师引领作用，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、

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加强学生在写作、沟通、团队协作、人际

交往等方面的训练；引导学生了解和适应大学的生活与学习，帮

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、提升学习兴趣。

3.加强专业认知引导，助力学生学业发展。帮助学生进行学

业规划，在学科发展、专业选择等方面答疑解惑，并注重人文关

怀和心理疏导。

4.加强教学全过程管理，规范授课各环节。导师应提前报备

授课时间和授课地点，院系及学校随机督导。

三、课程运行管理

（一）主题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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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一学年内，学校为本科新生组织不少于五场主题报告，

每场报告 2 小时左右，实行签到考勤制度。鼓励院、系根据自身

需求及学科、专业优势和特色组织本院系内的主题报告。

（二）小班研讨

1.在学校“科学与社会”研讨课课程组框架下，各院系成立

由教学院长负责的科学与社会课程小组，全面负责本院系内该课

程教学运行管理和监督，包括课程申报、导师选聘、学生的导师

分配、授课进度监督、课程成绩评定、课程交流、总结与评价等。

2.导师应充分考虑大一新生的专业知识储备情况，在研讨课

题设置上兼顾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，确定课题难度和方向。

3.导师应提前至少一周报备授课时间和授课地点，院系及学

校随机督导，报备记录作为最终工作量审定的依据。

4.导师在第一学年内须组织不少于6次所承担课堂全体学生

的研讨授课，授课次数需要相对均匀分布在一个学年内，第一学

年秋季学期应不少于 3 次。

第一学年秋季学期 9 月完成学生分组、开课；10-12 月帮助

学生完成选题开题，期间引导学生认真查阅文献，开展课题研究

等。

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3-4 月指导学生撰写报告；5 月组织小班

研讨答辩、结课；6 月提交学生小班研讨成绩。

5.学生在所在院系范围内自主选择导师，未达 6 人的课堂停

开，停开课堂的学生由学生所在院系统筹分配到本院系已开课课

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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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别需跨院系选择导师的学生，经所在院系同意后，方可向

开课院系教学办申请。

6.结课时，学生提交研讨课题报告纸质版，由授课教师汇总

签字提交给院系教学办进行存档。

7.每个研讨课题可以按需申请少量经费支持，在符合学校财

务规定的前提下，从院系教学维持费支出。

8.为加强教学管理，维护教学秩序，若教学进度未达要求，

或教学运行过程中发生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事件，按照《中国科

学技术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校教字[2023]65 号文件）

处理。

9.为提高学生对课程投入，提高课程质量，建议以院、系为

单位组织课题报告答辩活动，并评选学生优秀课题报告，学校颁

发优秀课题报告证书。

四、课程考评

1.研讨课成绩由导师或导师组评定，并由院系课程小组审核

确定。建议导师根据学生平时小班研讨及活动表现、提交报告的

整体质量、答辩的情况及在报告中的贡献程度，着重考察学生的

科学探索精神、自主学习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、实际动手能力、

团队合作精神等要素，给出有区分度的成绩。

主题报告活动缺席 2 次及以上且未请假的学生，研讨课成绩

直接记为不及格。

2.研讨课成绩按照五等级制记载，不限制优秀率。

3.学生通过网上评教，从导师指导的投入程度、指导效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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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受益等多个方面，对指导老师予以评价。

五、附则

1.本实施细则自 2024 级本科生试行。


